政府办文件
乌拉特中旗人民政府公报
主动服务基层社会  重点抓好改革发展
乌拉特中旗人民政府公报
文件目录
主动服务基层社会　重点抓好改革发展





精准传达政策法规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
乌拉特中旗人民政府公报
乌拉特中旗人民政府公报
政府大事记

政府办公室文件


精准传达政策法规　全面推进依法行政
政府办文件


[bookmark: _GoBack]    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成品油流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及自治区关于加强成品油行业诚信体系建设、强化智慧监管的工作要求，健全加油站全链条监管体系，营造公平诚信的市场环境，结合我旗实际，制定本工作方案。[bookmark: OLE_LINK36][bookmark: OLE_LINK37]乌拉特中旗加油站诚信经营监管平台建设工作方案


乌拉特中旗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乌拉特中旗加油站诚信经营监管
平台建设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乌中政办发〔2026〕2号      2026年1月21日

各相关部门、苏木镇（中心、公司）：
为全面规范成品油市场秩序，营造公平诚信的经营环境，根据上级相关工作要求，结合我旗实际制定《乌拉特中旗加油站诚信经营监管平台建设工作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
一、主要工作任务
（一）全面承接市级监管平台应用
严格按照市级统一标准，全面对接巴彦淖尔市加油站诚信经营监管平台（以下简称“平台”），确保“平台”功能在我旗落地见效。重点落实市场监管部门作弊预警、税务部门征管数据归集、商务部门运行分析等核心功能的全量应用，主动对接市级政数、市场监管部门，完成与自治区经营主体数据库、我旗口岸能源流通相关数据的互联互通，保障加油站经营主体信息、计量器具状态、进销存数据、税收缴纳信息等实时动态更新，实现市级“平台”与旗级监管需求的精准适配（旗市场监管局、商务局、税务局、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。
（二）精准部署站端防作弊及数据采集系统
对照市级统一建设标准，结合我旗加油站分布特点，因地制宜推进防作弊和数据采集系统部署。组织开展全旗加油站排查摸底，建立站点台账，明确设备安装清单、时间节点及责任主体，确保所有在营加油站全覆盖、无死角。主动配合市级部门做好系统调试，督促加油站落实主体责任，保障防作弊预警、进销存、计量器具运行等数据及时、准确、完整汇集至市级“平台”，同时建立站端设备定期巡检制度，严防设备损毁、数据篡改、信号干扰等问题（旗市场监管局、商务局、税务局牵头，各苏木镇人民政府配合负责）。
（三）严格落实资金筹措与保障
按照市级事权划分要求，将“平台”建设及运维资金纳入旗级财政预算，精准核算资金需求，保障足额到位。一是承担本旗加油站前期软、硬件安装费用及后期年度运维费用，根据全旗加油站实际数量足额筹措、按时拨付；二是按市级财政20%、旗级财政80%的比例，承担市级“平台”及相关配套费用中我旗应分摊部分，主动对接市级财政部门，做好资金清算与上缴。建立资金使用监管机制，确保专款专用、合规高效，杜绝截留、挤占、挪用等问题（旗财政局牵头，旗市场监管局、商务局配合，各苏木镇人民政府协同负责）。
（四）全力配合专项补助资金申请
严格按照自治区专项资金申请要求，在市级统一指导下，做好“平台”建设相关资料归集、运行效果评估等工作。“平台”建成后，配合市级部门完成自治区验收，持续做好“平台”稳定运行保障，确保连续稳定运行6个月以上。及时梳理我旗资金投入、建设进度、运行成效、口岸监管特色等情况，协助市级部门按程序向自治区市场监管局、财政厅申请专项补助资金，力争最大限度获得上级资金支持（旗市场监管局、财政局牵头负责）。
（五）健全协同联动监管机制
为统筹推进我旗加油站诚信经营监管平台建设工作，旗政府成立专项工作组，压实各部门、苏木镇属地责任与监管职责，建立“上下联动、部门协同”的工作机制，确保“平台”应用、设备部署、执法监管、资金保障等工作有序推进。
旗市场监管局：牵头负责“平台”在我旗的落地应用、数据对接，指导加油站防作弊设备安装与调试；落实计量器具强制检定制度，联合维修单位、检定机构、加油站做好现场签字确认，实现问题倒查追溯；会同财政部门配合市级做好专项资金申请，依法查处计量作弊违法行为。
旗财政局：按照全旗加油站的数量负责旗级配套资金的筹措、拨付与监管，严格审核资金使用情况，保障资金足额到位、合规使用（全旗“平台”安装数量及费用：民营27个，每个补贴3万元，共计81万元；国营19个，每个补贴1.5万元，共计28.5万元；“平台”维护费用约63.7万元；后期维保费用约17.25万元/年）。
旗商务局：推进成品油流通领域诚信体系建设，将加油站“平台”应用情况、诚信经营表现纳入信用记录，实施分级分类管理；配合督促加油站设备安装，做好成品油进销存数据监测与分析，联动口岸管委会强化口岸周边加油站流通监管。
旗税务局：负责加油站纳税人信息管理，依托“平台”数据强化税收征管，精准比对进销存数据与纳税申报信息，防范偷逃税款行为；配合督促加油站设备安装与数据上传，确保征管数据真实准确。
旗发改委：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，协调做好加油站信用信息归集、共享，联动相关部门落实信用联合惩戒机制。
旗公安局：负责查处非法存储、销售成品油及散装油品违规销售行为，强化甘其毛都口岸成品油运输监管；严厉打击恶意损毁设备、干扰系统运行、阻碍安装施工、妨碍公务等违法犯罪行为，为“平台”建设保驾护航。
旗委网信办：负责“平台”建设及运行中的舆论引导与社会面管控，及时处置涉加油站监管舆情信息，营造良好舆论氛围。
旗应急管理局：在发放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》及日常安全检查中，同步核查加油站监管系统安装、运行情况，将系统应用纳入安全监管体系，倒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。
旗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：负责“平台”本地化技术对接，保障数据传输安全、稳定，协助对接市级“信创云”及相关数据库，做好技术支撑。
旗消防救援大队：负责“平台”建设、设备安装及后期运维中的消防安全监管，规范作业流程，排查消防安全隐患，确保全过程安全可控。
市公安局甘其毛都口岸分局：协助查处打击甘其毛都口岸非法存储、销售成品油及散装油品、恶意损毁设备、干扰系统运行、阻碍“平台”安装施工等违法犯罪行为。
二、实施步骤
（一）动员部署阶段（2026年1月23日前）
成立旗级专项工作组，召开部署会议，传达国务院、自治区及市级工作要求，明确各成员单位职责分工。完成全旗加油站排查摸底，建立站点台账，细化设备安装、资金筹措等实施方案，报市级专项工作组备案。
（二）筹备落实阶段（2026年2月28日前）
足额筹措旗级配套资金，完成资金预算审批与拨付准备。对接市级中标单位，确定我旗设备安装时间表、路线图，完成施工前技术交底与安全培训。开展政策宣传解读，引导加油站主动配合设备安装与系统对接工作。
（三）组织实施阶段（2026年3月31日前）
配合市级中标单位开展设备采购与安装，同步推进全旗各加油站“平台”安装工作。组织技术人员全程跟踪指导，做好设备调试与数据对接，确保所有在营加油站防作弊和数据采集系统全部安装到位、正常运行，数据顺利上传至市级“平台”。
（四）验收整改阶段（2026年4月15日前）
对照市级验收标准，开展旗级自查验收，梳理存在问题并建立整改台账，限期完成整改。配合市级专项工作组开展验收工作，做好资料提交、现场核查等准备，确保顺利通过市级验收。验收合格后，按规定支付相关款项。
（五）资金申请阶段（2026年10月前）
持续做好“平台”稳定运行保障，定期监测运行效果，归集“平台”建设投入、运行数据、监管成效等资料，配合市级部门按程序向自治区申请专项补助资金。
（六）长效运维阶段（长期坚持）
建立“平台”常态化运维机制，明确各部门运维职责与加油站主体责任，定期开展设备巡检、数据核查与系统维护。健全数据安全管理制度，强化数据权限管理与全流程防护，确保系统稳定运行、数据安全可靠。将“平台”应用与日常监管、信用评价相结合，形成长效监管格局。
三、工作要求
一是提高政治站位，压实工作责任。各部门、苏木镇要充分认识“平台”建设对规范成品油市场秩序、保障口岸能源安全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，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将其作为重点工作统筹推进。二是强化协同联动，形成工作合力。强化与市级部门的纵向联动，加强部门间协作，健全联合执法、信用惩戒机制，破解监管难题，构建成品油流通协同监管体系，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。三是严守时序节点，提升建设质效。严格对照各阶段时间节点，倒排工期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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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时推进，细化工作举措，确保按时
完成设备安装、数据对接、验收整改等任务。四是做好宣传引导，营造良好氛围。通过线下宣讲、线上推送等方式，引导加油站经营者配合参与并规范经营。及时宣传“平台”建设成效与诚信案例，共同营造诚信经营、社会共治的良好氛围。五是筑牢安全底线，强化风险防控。强化消防安全与施工安全，严防安全事故发生。严格落实信息安全管理制度，严防数据泄露、篡改、滥用。建立风险预警与应急处置机制，及时应对“平台”运行、执法监管中的突发问题，确保监管工作平稳有序。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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